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 CB(1)882 /06 -07 (02 )  號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對維港巨星匯所涉及的某名公務員採取的紀律處分  

目的  

 本文件闡述當局就“維港巨星匯”所涉及的某名公務員進行的

紀律研訊和研訊結果。  

公務員紀律處分機制  

2 .  公務員如行為不當，只要表面證據成立，管方便會根據《公務

人員 (管理 )命令》 (以下簡稱《命令》 )的規定，進行紀律研訊；又
或如果當中涉及特定的紀律部隊人員，管方便會根據有關紀律部隊

法例的條文，展開研訊。  

3 .  紀律處分程序必須按照自然公正原則 (包括不偏不倚的規則及
被控人員獲得公平聆訊的權利 )進行。當局會進行研訊聆訊，以查
明個案實情，決定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不當行為。研訊聆訊是根據

《命令》第 9 或第 10 條 (註 )進行的紀律研訊的重要一環，由研訊人

員 負 責 進 行 。 研 訊 人 員 須 為 在 職 公 務 員 ， 職 級 也 須 比 被 控 公 務 員

高，且與個案無任何利益關係。當局通常會委任被控公務員所屬部

門以外的公務員擔任研訊人員，而在進行研訊前，亦會向被指控的

公務員提供所有與紀律研訊有關的資料和文件。被指控的公務員可

由第三者協助他在聆訊中抗辯。他在聆訊中有陳詞和申述的權利，

不單可以傳召自己的證人，還可以盤問管方的證人。  

4 .  聆訊記錄和研訊人員的裁斷結果均會送交律政司審核。律政司

會就研訊是否合乎規定、研訊結果是否有在聆訊中提出的證據支持

等，提供意見。紀律處分當局 (即獲授權施加懲罰的人員 )正式接納
研訊結果前，會先考慮律政司的意見。如被控公務員被裁定紀律指

控成立，當局會請他作出請求從輕處分的申述。考慮過該公務員的

申述，以及聽取公務員敍用委員會就建議施加的懲罰所提的獨立建

議後，紀律處分當局會決定施以何種懲罰。該公務員如不服紀律處

                                                 

(註) 紀律處分當局如認為指稱的不當行為嚴重至足以成為把有關人員革職或迫令他退休的理由，可根
據《命令》第 10 條就該員的行為進行研訊。如指稱的不當行為並非嚴重至足以成為根據《命

令》第 10條進行研訊的理由，紀律處分當局則可根據《命令》第 9條下令進行研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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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當局的決定，可根據《命令》第 20 條向行政長官提出上訴。此
外，該員亦可透過司法覆核，尋求法律補救。  

5 .  為尊重正接受紀律研訊的公務員，並保護其身分，當局的一貫

做法是不會披露個別紀律個案的詳情，尤其是當研訊仍在進行時，

披露有關詳情，可能會影響公平聆訊，對有關公務員造成不公。對

於所有已完結的紀律個案，我們一向亦予以保密。  

維港巨星匯事件  

6 .  維港巨星匯事件備受公眾關注，特別是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及六

月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的 獨 立 調 查 小 組 和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分 別 公 布 報 告

後，益見矚目。基於上文第 5 段所述的理由，我們已對與維港巨星
匯事件有關的紀律研訊予以保密，確保研訊過程由始至終都遵照自

然公正原則進行。儘管如此，由於事件受到公眾關注，也惹來各方

諸多揣測，我們遂決定在紀律研訊完結後匯報有關過程和結果。我

們破例作出這樣的決定，主要是為了維護公眾對處理公務員紀律事

宜機制的信心。  

涉及維港巨星匯事件的公務員的指稱不當行為  

7 .  二零零四年五月，行政長官收到維港巨星匯獨立調查小組的報

告後，指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審研是否須對涉及事件的公務員採取

行動。公務員事務局隨即手調查，包括研究獨立調查小組的報告

和有關維港巨星匯的文件。另一方面，政府帳目委員會在二零零四

年六月二十三日向立法會提交報告，要求當局考慮對涉及事件的投

資推廣署署長採取紀律處分。  

8 .  經審研獨立調查小組和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報告，以及內部調查

蒐集所得的證據後，局方的公務員紀律秘書處 (秘書處 )在二零零四
年 八 月 得 出 以 下 結 論 ︰ 某 公 務 員 的 不 當 行 為 ， 表 面 證 據 成 立 。 同

月，秘書處擬備了有關該名公務員的紀律指控擬本，並提交律政司

審批。至於其他公務員，秘書處經考慮他們在事件中擔當的角色和

職責後，認為未見有任何行為不當的表面證據。  

9 .  二零零四年九月初，局方致函有關公務員，列述擬訂的紀律指

控，並請他提交申述書，就為何不應對他採取正式的紀律行動作出

申辯。有關公務員在同月作出回應，提交了申述書。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 (這宗個案的紀律處分當局 )審閱申述書後，在二零零四年九月
底 根 據 《 命 令 》 第 10 條 ， 着 令 對 有 關 公 務 員 展 開 正 式 的 紀 律 研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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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聆訊  

10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 公 務 人 員 (紀 律 )規 例 》 (以 下 簡 稱
《規例》 )第 6 條，委任研訊委員會，就有關公務員的指稱不當行
為進行聆訊。兩名較有關公務員高級而又與他沒有直接從屬關係的

公務員，分別獲委任為研訊委員會的主席和委員。當局在聆訊前，

把打算在聆訊中提出的所有文件證據的副本交予有關公務員。當局

根據《規例》第 8 ( 3 )條，批准有關公務員在整個聆訊過程中由第三
者 (下稱助辯人 )協助抗辯。紀律聆訊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展開，經
12 節聆訊後，在二零零五年一月完結。  

11 .  當局援引了若干文件證據，以支持對該名公務員提出的紀律指
控。這些證據包括︰重建經濟活力策略小組及重建經濟活力工作小

組的會議紀要；與獨立調查小組會面記錄及該小組報告的摘錄；政

府帳目委員會相關報告的摘錄；訂明公帑管制人員職責及職務的政

府通告及法例；某名證人向公務員事務局作出的供詞；以及投資推

廣署若干往來電郵。  

12 .  向研訊委員會作證的證人共有四名，包括律政司的一名人員、
投資推廣署一名助理署長和一名總行政主任，以及財政司司長。該

名律政司人員當時負責就維港巨星匯的相關法律事宜，向投資推廣

署提供意見。在聆訊過程中，各證人接受了該名公務員及其助辯人

的盤問。  

13 .  在聆訊結束時，研訊委員會確認信納所有重要事實均已向該名
公務員披露，而且他也有充分機會就爭議事實提出意見。  

14 .  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研訊委員會把研訊結果提交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研訊委員會根據文件證據和證人在聆訊中所作的證供，並在

審研有關公務員和其助辯人提出的抗辯後，裁定在該名公務員的五

項行為不當指控之中，一項成立，四項部分成立。總括來說，研訊

委員會認為有關公務員在擔任重建經濟活力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秘
書期間—   

( a )  未有確保投資推廣署嚴格審核香港美國商會 (美商會 )就維
港 巨 星 匯 活 動 提 出 的 預 算 ， 而 在 撥 款 申 請 提 交 工 作 小 組

審 批 時 ， 未 有 確 保 該 署 就 建 議 的 預 算 向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全

面和充分的意見；  

( b )  身為維港巨星匯活動 1 億元撥款的管制人員，在與美商
會簽訂三份諒解備忘錄時，未有確保備忘錄訂有條文： ( i )
規 定 凡 節 目 和 活 動 預 算 有 任 何 重 大 改 動 ， 都 必 須 徵 詢 政

府 的 意 見 ， 並 請 其 批 准 ； ( i i )規 定 須 定 期 向 政 府 提 交 報
告，匯報活動的進展和進度； ( i i i )讓政府有權索閱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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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帳目、合約和記錄；以及 ( i v )訂明如未能達成協議，
又 或 活 動 告 吹 ， 便 須 退 回 預 支 款 項 ； 此 外 ， 亦 未 有 確 定

美商會在財政上是否有能力履行備忘錄所訂的責任；  

( c )  身為維港巨星活動 1 億元撥款的管制人員，未有確保
與 美 商 會 簽 訂 的 贊 助 協 議 訂 有 條 文 ： ( i )訂 明 如 活 動 告
吹，便須退回已預支的款項； ( i i )規定美商會定期向政府
提交報告，匯報活動的進展和進度；以及 ( i i i )規定美商會
就門票訂價策略徵詢政府的意見；  

( d )  未有確保門票訂價策略 (包括免費門票的派發 )經過嚴格審
核，致令政府蒙受損害；以及  

( e )  未 有 確 立 程 序 或 機 制 ， 使 投 資 推 廣 署 可 以 在 維 港 巨 星 匯
活 動 舉 行 前 和 舉 行 期 間 ， 審 批 詳 細 的 預 算 和 帳 目 結 算

表。  

接納研訊委員會的研訊結果  

15 .  按照既定程序，局方就研訊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以及研訊結果
是否有在聆訊中提出的證據支持，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在參考過律

政 司 就 研 訊 結 果 提 出 的 意 見 後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決 定 根 據 《 規

例》第 9 ( b )條，要求研訊委員會澄清若干事項。這項要求在二零零
五年四月提出，而研訊委員會也在同月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作出澄

清。  

16 .  經考慮研訊委員會的研訊報告 (包括所作出的澄清 )、公務員事
務局負責這宗個案的人員的建議，以及律政司的意見後，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在二零零五年五月接納研訊委員會的研訊結果。公務員事

務局隨即把研訊委員會的研訊結果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接納結果的

決定，通知有關公務員。按照既定程序，局方請該名公務員作出請

求從輕處分的申述。  

17 .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初 ， 該 名 公 務 員 向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作 出 申
述，請求從輕處分，並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接受研訊結果一事提出

上訴。經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後，局方在同月通知該名公務員，鑑於

接納研訊結果是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決定，該名公務員的上訴不宜

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處理。局方又告知該名公務員，如擬進一步上

訴，可循《命令》第 20 條所述的上訴途徑提出。  

懲罰方面的考慮  

18 .  二零零五年六月底，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在考慮過研訊委
員會的研訊結果、有關公務員就請求從輕處分作出的申述，以及公



-  5 - 
 

  

務員事務局負責這宗個案的人員所提供的意見後，通過對該名公務

員建議施加的懲罰，以便根據《命令》第 18 條，徵詢公務員用
委員會 (委員會 )的意見。二零零五年九月初，委員會就應施加的適
當懲罰提出意見。  

19 .  公務員事務局負責這宗個案的人員在收到委員會的意見後，把
就這宗紀律個案準備呈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考慮的意見書內容 (包
括建議施加的懲罰 )，通知該名公務員，並請他提交最後陳詞。二
零零五年九月底，該名公務員作出進一步申述。  

20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考慮過各項因素，包括委員會的意見和查
明 屬 實 的 不 當 行 為 的 嚴 重 程 度 、 以 往 同 類 不 當 行 為 個 案 的 慣 常 懲

罰、該名公務員極為高級、他的服務和紀律處分記錄、研訊委員會

報告所述可從輕處分的情況，以及該名公務員請求從輕處分的申述

後，決定向該名公務員施加下述懲罰：“嚴厲譴責另加罰款，款額

相 當 於 連 續 12 個 月 從 薪 酬 中 扣 減 兩 個 增薪 點 ” ， 以 及 “ 作 出 告
誡，如日後再有不當行為，可予免職”。二零零五年十月初，局方

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決定通知該名公務員。  

有關公務員根據《命令》第 20 條提出申述  

21 .  二零零五年十月中，該名公務員根據《命令》第 20 條，就有
關紀律個案向行政長官提出申述。該名公務員在申述書中，就被裁

定指控成立和當局施加的紀律處分提出上訴。行政長官授權政務司

司長代他就有關申述作出裁決。政務司司長經仔細審研這宗個案，

包括有關申述書和其他相關因素後，裁定研訊委員會所裁斷並獲公

務 員 事 局 局 長 接 納 的 研 訊 結 果 ， 以 及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施 加 的 懲

罰，均維持不變。當局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把審研結果通知

該名公務員。  

結論  

22 .  當 局 致 力 維 持 廉 潔 守 正 的 公 務 員 隊 伍 。 公 務 員 的 指 稱 不 當 行
為，一概按照適當程序處理。為確保處理紀律事宜機制可以繼續發

揮有效管理工具的作用，我們有責任確保有關程序公平公正，亦有

責 任 展 示 我 們 的 決 心 ， 對 行 為 不 當 查 明 屬 實 的 公 務 員 採 取 紀 律 處

分。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七年二月  


